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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5 月 13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60805 号）提出的有关问题，以及贵会口头反馈问题，深圳市长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亮科技”、“发行人”、“申请人”、“公司”）

会同包括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在内的中介机构就需要提供书面

说明和解释的有关问题进一步落实，并对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修

订和说明。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请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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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合度云天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1）请补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募集资金

的实际使用情况；（2）请补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及实

际的支付进度，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3）请补充披露 2015 年度

合度云天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未达到业绩承诺的，请补充披露合度云天承诺

补偿的完成情况，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4）请结合合度云天 2015

年利润表变动情况分析 2015 年是否存在长亮科技对合度云天进行财务资助的情

形，请会计师、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请补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发行人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所有交易对方的发行价格为 28.71 元/股，发

行股份数量为 175.3775 万股，根据大华会计师 2015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深圳

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5]001185 号），验证：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止，长亮科技已经收到周岚等 21 名股东投入的合度云天 100%

的股权 50,350,880.25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1,753,775 元，股本 1,753,775 元，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8,597,105.25 元。 

发行人前次发行股份配套募集现金的发行价格为 39.24 元/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96.4975 万股，根据大华会计师 2015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深圳市长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之向配套

资金认购对象发行 2,964,975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5]001236

号），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止，长亮科技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

116,345,619 元。 

根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6）第 441ZA3620

号），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已实际使用配套募集资金 6,198.45 万元，

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 400 万元；再加上发行 175.3775 万股股份购买资产所对

应的 5,035.09 万元，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占比为 70%（若加上已确定用于支付现金对价且应付而未付金额，前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已使用募集资金占比达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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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发行人前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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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234.5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198.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198.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6 年 1-3 月 6,198.4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支付现金对价 支付现金对价 6,600,00 6,600.00 3,931.20 6,600.00 6,600.00 3,931.20 -2,668.80 59.56%（注 1） 

2 
合度云天产品定

价管理系统 

合度云天产品定

价管理系统 
960.82 960.82 - 960.82 960.82 - -960.82 2018 年 5 月（注 2） 

3 
合度云天资金及

投融资管理系统 

合度云天资金及

投融资管理系统 
1,406.49 1,406.49 - 1,406.49 1,406.49 - -1,406.49 2018 年 8 月（注 2） 

4 
补充标的公司营

运资金 

补充标的公司营

运资金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 100% 

5 
补充上市公司营

运资金 

补充上市公司营

运资金 
1,867.25 1,867.25 1,867.25 1,867.25 1,867.25 1,867.25 - 100%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11,234.56 11,234.56 6,198.45 11,234.56 11,234.56 6,198.45 -5,036.11  

注 1、按合同约定进度支付，预计 2017 年 5 月支付完毕。2016 年 4 月 27 日支付现金对价 1,149.84 万元，2016 年 5 月 31 日支付现金对价 369.12 万元，

累计支付金额 5,450.16 万元；尚有 1,149.84 万元需要在 2017 年对合度云天进行 2016 年年度审计以后支付。根据合度云天股权转让协议，合度云天的全

部股权已经于 2015 年 11 月划转至由公司 100%持有，达到了预期目标。 

注 2、“合度云天产品定价管理系统”与“合度云天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项目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2 月募集到位。由于公司收购合度云天 100%股权之

后，自 2016 年 1 月开始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市场资源进行整合，耗费了一定的时间，故在短期内未能启动这两个项目。公司已

经根据 2016 年整体研发计划，于 2016 年 4 月启动了“合度云天产品定价管理系统”项目，由合度云天进行实施，计划于 2018 年 5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并已经开始进行制定资源调配计划，拟于 2016 年 7 月启动“合度云天资金及投融资管理系统”项目，初步预计于 2018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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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补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及实际的支付进

度，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 

2015 年 4 月 30 日，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长

亮科技”、“公司”）与周岚（乙方）、邓新平、赵为（丙方）、李惠萍、张琳

琳、宁巍、杨波、刘盛春、王丽、郭耿华、陈望宇、李现强、吴宁、刘宁、贺

亮、滕金涛、林敏、王俊、叶如平、张立帆、梁松茂（丁方）（乙方、丙方、丁

方为原合度云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度云天”）股东，合

计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签署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协议书”），其中约定的支付方式如下： 

1、原协议书 

“甲方分别向乙方、丙方、丁方指定账户按照如下次数、金额、期限支付

现金对价： 

支付次数 
支付金额（万元） 

支付时点 
乙方 丙方 丁方 小计 

1 1,176.94 319.05 452.92 1,948.91 在原协议书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2 1,363.18 330.17 658.06 2,351.41 

合度云天100%股权变更为甲方的股东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后的十个工作

日内 

小计（1+2） 2,540.12 649.22 1110.98 4,300.32 - 

3 676.94 170.39 302.51 1,149.84 

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合度云天 2015 年度专项审计报

告、且上市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通

过董事会审议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4 676.94 170.39 302.51 1,149.84 

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合度云天 2016 年度专项审计报

告、且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通

过董事会审议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小计（1+2+3+4） 3,894 990  1,716 6,600 - 

合计 6,600 - - 

2、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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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29 日，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签署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后向乙方提供不超过 1,000万元的预付

款。” 

（二）实际支付进度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长亮科技应支付第 1

次与第 2 次总金额 4,300.32 万元，实际支付 3,931.20 万元，其差额 3,691,153.32

元为第 2 次现金对价的税费。长亮科技支付现金对价的进度符合原协议及补充协

议的约定，不存在提前支付现金或股份对价收购合度云天的情形。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本补充反馈回复之日，共支付两笔款项： 

（1）2016 年 4 月 27 日 

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长亮科技应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合度云天 2015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且上市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通过董事

会审议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 3 次款项 1,149.84 万元。 

2016 年 4 月 15 日，长亮科技召开年度董事会审议 2015 年度审计报告等相

关事宜。2016 年 4 月 27 日，长亮科技通过浦发银行深圳新安支行分别向周岚、

邓新平、赵为、李惠萍、张琳琳、宁巍、杨波、刘盛春、王丽、郭耿华、陈望

宇、李现强、吴宁、刘宁、贺亮、滕金涛、林敏、王俊、叶如平、张立帆、梁

松茂合计支付了 1,149.84 元。 

（2）2016 年 5 月 21 日 

原协议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签订，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进度，长亮科技应于

原协议书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方因本次交易而需缴纳给税收征管部

门的税金。 

2016 年 5 月 21 日，长亮科技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新安支行向周岚支

付 3,691,153.32 元，用途为：周岚作为 21 名股东缴纳税费的经办人缴纳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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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款的第二笔现金对价的税费。 

综上，长亮科技已按原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付清第 1次、第 2次、第 3次股

权转让款，并未提前支付股权转让款。长亮科技尚需支付第 4 次股权转让款项

1,149.84 万元，支付时点应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合度云天

2016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且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通过董事会审议后的十

个工作日内。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长亮科技已按原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付清第 1

次、第2次、第 3次股权转让款；按原协议书约定，长亮科技尚需在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合度云天 2016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且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通过董事会审议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 4 次股权转让款项

1,149.84 万元。 

 

三、请补充披露 2015 年度合度云天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未达到业绩承诺

的，请补充披露合度云天承诺补偿的完成情况，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 

【回复说明】 

（一）2015 年度合度云天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及其补充协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如下：（1）合度云天 2015 年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包括对标的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并扣

除募集配套资金拟对标的公司投入的营运资金的影响、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不低于 1,050 万元；（2）合度

云天 2015 年和 2016 年累计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2,400 万元。 

合度云天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 年度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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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5.19 万元，完成盈利承诺的比率为 50.02%。 

（二）合度云天承诺补偿的完成情况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暨 2015 年年度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出具了《关于合度云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暨致歉公告》，并通知相关原股东在规定

期限内及时履行补偿义务。 

截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已收到合度云天原股东方支付的 2015 年度业

绩补偿款合计 524.81 万元。至此，合度云天原股东方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已

如期内履行完毕。 

（三）合度云天 2016 年运行情况 

2015 年，国家关于营改增的政策未能如期落地。但 2016 年 3 月 24 日、4

月 2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金

融业营改增政策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随之带来银行

业营改增软件更新需求。在此政策背景下，合度云天 2016 年度的经营环境与经

营情况有了较大改善。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度合度云天新签订合同金额与营改增合同

金额如下表所示： 

类型  合同/预计金额 营改增合同/预计金额 占比 

2016 年已签订合同 2,357.63 627.60 26.62% 

中标通知书（盖章件） 1,816.86 1,466.16 80.70% 

客户邮件说明中标 609.00 150.00 24.63% 

客户邮件说明提前进场 222.95 222.95 100.00% 

合计 5,006.44 2,466.71 49.27% 

合度云天公司目前的重点业务是营改增的实施项目和解决方案，随着营改增

政策的落地，其合同、订单量将比 2015 年大幅增加。截止目前，合度云天 2016

年新签订合同金额为 2,357.63 万元，已获得中标通知书的预计合同金额为

1,816.86 万元，已获得客户邮件确认的预计合同金额为 831.95 万元，合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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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金额为 5,006.44 万元，其中营改增合同金额达到全部合同金额的 49.27%。

由于合度云天大部分 2016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客户邮件确认的

预计新签合同）实施期较短，预计大部分能在年内实施完毕并实现业务收入。预

计未来随着营改增政策的不断推进，新签订合同额与营业收入金额仍将持续增

长。 

合度云天关于营改增业务的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客户邮件确认的预计新签

合同）签订时间较晚、部分合同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国家政策全面实施前尚未完

成的原因为： 

（1）目前合度云天对银行客户的营改增系统建设是多功能、多模块、分阶

段建设的，按进度大体可以分为手工开票、价税分离、自动开票以及全面上线等

阶段，按模块一般可分为系统基础管理、系统高级应用、高级业务管理、总账系

统改造、资金系统改造、债券系统改造、国结结算系统改造等模块，按功能一般

可以分为基础信息管理、用户和机构管理、价税分离、销项管理、进项管理、发

票生命周期管理、纳税申报管理、支持多法人使用、对接税控系统、税务风险管

理等。大部分银行客户在 2016 年 5 月 1 日营改增政策启动时，只要求完成手工

开票等前期阶段子系统及基础模块的上线，而部分功能及模块需在后续运行过程

中不断补充、改造、完善。 

（2）合度云天的主要客户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合同审批流程较长，且不

同金融机构的合同审批时间具有一定差异。从合度云天新增营改增项目的情况来

看，2016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为 627.60 万元，其余大部分为已中标项目，并取得

中标通知书或邮件确认。为尽快响应客户需求、提高实施及服务效率，合度云天

在收到客户的中标通知书、中标确认邮件或客户要求提前进场的时候，鉴于业务

关系已经形成，会积极配合客户要求，于合同未签署时即开始实施工作。 

2016 年上半年，合度云天实现营业收入 1,632.76 万元，净利润 253.47 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10.30%，净利润扭亏为盈。营业收入、净利润

未能实现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合同签订时间较晚，收入确认较少。尽管合度云天

2016 年上半年收入、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小幅提升，但 2016 年上半年营改

增合同占比较大、增长较快反映了合度云天原计划于 2015 年落地实施的业务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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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2016 年落实，由此造成 2016 年的整体经营情况将超出预期，合度云天 2016

年上半年新签订合同金额（含中标通知书、客户邮件确认的预计新签订合同）达

月 5,000万元，所对应的收入金额已超过 2015年全年（2015年营业收入约为 3,300

万元）。 

另外，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在年初完成预算的制定，并于年底进行决算，

对其信息化建设的预算、立项、招标、采购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导致合度云天的

收入、净利润呈现出季节性波动的特点，收入、净利润主要在三、四季度实现。

预计 2016 年下半年相比上半年经营数据会有一定提升，公司实现业绩预测的可

能性较大。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合度云天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5.19 万元，完成盈

利承诺的比率为 50.02%。根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合度云天

2015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1,050 万元。截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已

收到合度云天原股东方支付的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款合计 524.81 万元，合度云天

原股东方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已如期履行完毕。 

 

四、请结合合度云天2015年利润表变动情况分析2015年是否存在长亮科技

对合度云天进行财务资助的情形，请会计师、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收购资产的进度及过户情况 

长亮科技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经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10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 86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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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2 日，长亮科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

核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周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7 号）。 

截至 2015年 11月 24日，合度云天已经完成 100%股权变更至长亮科技名下

的工商登记手续，合度云天正式成为长亮科技的子公司。合度云天于 2015 年 12

月开始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长亮科技与合度云天利润表分析 

1、合度云天 2014 年、2015 年利润表情况 

项目  2015 年度 占比 2014 年度 占比 

 一、营业收入  3,299.23 100.00% 4,534.03 100.00% 

减：营业成本  1,835.35 55.63% 3,061.31 67.52%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69 0.72% 30.43 0.67% 

    销售费用  84.18 2.55% 80.61 1.78% 

    管理费用  725.93 22.00% 320.25 7.06% 

    财务费用  15.99 0.48% 9.52 0.21% 

    资产减值损失  -2.27 -0.07% 84.27 1.8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 -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 - - - 

 二、营业利润  616.36 18.68% 947.63 20.90% 

加：营业外收入  - - -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 

 三、利润总额  616.36 18.68% 947.63 20.90% 

减：所得税费用  91.17 2.76% 270.90 5.97% 

 四、净利润  525.19 15.92% 676.73 14.93% 

2015 年合度云天的营业收入为 3,299.23 万元，同比下降 27.23%。2015 年相

比于 2014 年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2015 年原定重点业务是为金融机构提

供“营改增”解决方案，并针对营改增投入了力量进行研发，但由于国家政策落

地晚于公司预期，部分客户“营改增”项目进度整体推迟；另一方面，2015 年

长亮科技公司收购长亮合度期间，长亮合度核心管理层为并购重组投入了大量的

精力，致使其没有完成既定业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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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云天 2014 年与 2015 年毛利率分别为 32.48%与 44.37%，其毛利率同比

上升 11.89%；而 2015 年净利率为 15.92%，2014 年净利率为 14.93%，并无明显

增加。2015 年合度云天的毛利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增加研发投入，

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软件开发项目的二次开发工作量有所降低；二是公司近两

年培养的初级人员工作能力及效率逐步提高，导致项目人工成本有所降低。 

2014 年至 2015 年，合度云天销售费用保持稳定，主要原因是合度云天的营

业收入增加主要来自于老客户，而非大范围地开拓新的市场领域与客户群体，

所以用于维护老客户订单的销售费用并未显著增加。但由于 2015 年长亮合度顺

应市场需求和自主研发的政策导向，投入了对产品定价和“营改增”及资金产

品的研发工作，并致力于产品的模块化、标准化，导致管理费用大幅上升，因此

2015 年当年的净利率并无明显增加。 

因此，合度云天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达预期，主要是由于收入下滑及研发

费用上升的双重压力增加导致。 

2、长亮科技母公司 2014 年、2015 年利润表情况 

项目  2015 年度 占比 2014 年度 占比 

 一、营业收入  41,739.97 100.00% 24,923.30 100.00% 

减：营业成本  19,663.45 47.11% 10,181.14 40.85% 

    营业税金及附加  6.07 0.01% 2.29 0.01% 

    销售费用  3,901.20 9.35% 2,633.14 10.56% 

    管理费用  11,541.53 27.65% 9,055.68 36.33% 

    财务费用  -128.60 -0.31% -790.77 -3.17% 

    资产减值损失  603.11 1.44% 245.33 0.9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114.18 0.27%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 - - - 

 二、营业利润  6,267.40 15.02% 3,596.50 14.43% 

加：营业外收入  264.05 0.63% 292.44 1.1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 - - 

减：营业外支出  11.23 0.03% 0.20 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4.96 0.01% - - 

 三、利润总额  6,520.22 15.62% 3,888.74 15.60% 

减：所得税费用  904.07 2.17% 138.97 0.56% 

 四、净利润  5,616.15 13.46% 3,749.77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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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与 2015 年，长亮科技母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4,923.30 万元及

41,739.97 万元，同比增幅为 67.47%。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幅明显，主要是

公司加大销售力度且受国家政策、市场行情的积极因素影响所致。 

母公司 2014 年与 2015 年毛利率分别为 59.15%以及 52.89%，2015 年相比于

2014 年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力成本的提升导致软件开发业务毛利率有所下

降，且毛利率相对较低的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占比相比于 2014 年有所上升，从而

使得整体毛利率相比于 2014 年有所下降。 

随着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公司销售费用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 2014

年的 10.56%下降至 2015 年 9.35%；公司管理费用逐年增长，由 2014 年的

9,055.68 万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1,541.53 万元，主要是系公司人员薪酬福利的增

加以及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增加、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但管理费用率由

2014 年的 36.33%下降至 2015 年的 27.65%；公司财务费用呈现逐年增长的趋

势，由 2014 年的-790.77 万元增长至 2015 年的-128.60 万元，主要是由于 IPO 募

集资金的使用基本完毕导致利息收入的下降。 

整体而言，母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利润表各项数据呈现合理的变动趋

势，未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 

（三）会计师与保荐机构对 2015 年长亮科技是否存在对合度云天进行财务

资助的核查情况 

会计师与保荐机构查阅分析了长亮科技和合度云天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及

审计报告，检查了长亮科技 2015 年大额资金支付情况，取得了长亮科技和合度

云天关于不存在财务资助情况的书面说明，查阅了长亮科技和合度云天 2015 年

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对合度云天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的情形。 

会计师与保荐机构核查了长亮科技和合度云天的银行对账单，经核查，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对合度云天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的情形。 

2、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为合度云天承担费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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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云天近两年成本费用占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项  目  2015 年度占收入比例   2014 年度占收入比例 

营业成本 55.63% 67.52% 

销售费用 2.55% 2.44% 

管理费用 22.00% 9.71% 

财务费用 0.48% 0.29% 

合  计 80.67% 79.96% 

从上表可以看出，合度云天由于项目成本降低及研发投入增加等原因导致

成本费用占收入比重结构有所变化外，合计占比并无明显下降，反而略有上升。

而且成本费用中主要为人工支出，项目实施人员及项目研发人员均为各自主体公

司员工，并无长亮科技为长亮合度承担费用的情形。 

按照月末平均人数计算，2014 年合度云天年均人数为 125 人，平均薪酬

162,690 元；2015 年，合度云天年均人数为 101 人，平均薪酬为 189,644 元。2015

年人均薪酬与 2014 年相比有所上涨，未出现异常减少的情形。 

3、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对合度云天提供资

助的情形。 

4、2015 年度长亮科技与合度云天未发生资金往来及关联交易。 

5、长亮科技与合度云天已出具情况说明函：“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以

货币资金、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向合度云天提供资助的行为。” 

（四）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2015 年不存在长亮科技对合度云天进行财务资助的

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5 年长亮科技不存在对合度云天进行财务资助

的情形。 

  

2、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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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1）请补充披

露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中互联网金融模块的建设内容，和公司现

有业务的关系；（2）请补充披露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投资构成明细、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3）请对比本次发行完成后

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说明偿还银行贷款金额是

否与实际需求相符。（4）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可能增厚前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效益；请披露说明未来会计师能否实施恰当的审计程

序，以及实施何种审计程序以将本次募集资金带来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产生的效益进行有效区分。请会计师、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请补充披露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中互联网金融模块的建

设内容，和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一）公司现有业务简介 

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目前的主要客户群

体是国内的商业银行。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公司已经形成了商业银行业务类解决

方案、管理类整体解决方案与渠道类解决方案等三大类解决方案，并根据商业银

行业务发展需求衍生出带互联网基因的其他信息化解决方案。 

其中，长亮科技自 2010 年以来逐步研发成熟并推向市场的先进的互联网金

融业务平台（又称互联网核心系统）相关信息化产品，在支持银行将金融本质与

互联网技术、数据、规模、效率优势相结合开展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实现了由此

衍生的众多产品，如：远程开户、资金归集、供应链金融、票据通、消费信贷业

务、理财、资产证券化等多种业务形态的信息化服务，每种业务形态的信息化服

务都可以和其他服务并存，帮助商业银行实现了面向互联网的跨界发展，并通过

组件化方式结合在一起提供各项服务。 

公司目前成熟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化解决方案产品包括：互联网核心业务系

统、小额贷款系统、消费金融系统、电子账户系统、互联网风控系统、供应链金

融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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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现有提供互联网金融信息化解决方案的客户包括包商银行、恒丰银

行、天津金城银行等商业银行客户。 

（二）互联网金融模块简介 

作为商业银行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长亮科技借鉴互联网思维对银行现有的

网络金融服务产品和渠道进行整合升级，以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需求和消费

模式的变化形成并完善了上述解决方案，提出了金融信息化解决方案有关互联网

金融信息化模块的相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商业银行基于互联网相关业务的核心平台、管理平台、销售平台与支持平台。

具体包括支付、投融资、电子账户、账户核算、开放式产品工厂、交易流程规则

引擎，会员管理、订单管理、营销管理、商户管理、渠道类管理、客户评级、客

户额度、风险管控、360 度客户视图、行业服务配置，服务门户、协同中心、积

分中心、金融产品销售工厂、财富管理、供应链融资、在线支付，资讯信息管理

平台、客户服务中心、内容管理平台、多渠道管理中心、系统监控中心、系统管

理中心等子模块与业务功能。 

该类方案可将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嵌入生活场景，在企业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和

个人网络化生存的趋势下，为商业银行搭建互联网平台，使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

顺利适应“互联网+”时代，使其实现从融资中介、支付中介向信息中介的顺利

转型。商业银行互联网业务平台作为资金流、物流及信息流的跨界服务入口，搭

建“金融+消费”的服务生态，可以实现客户的消费行为、销售数据、采购信息

的统一汇集，这些将为商业银行的大数据应用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和储备。 

通过本次建设，长亮科技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化业务模块将为以商业银行类为

主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合理、实用且极富互联网创新特色的 IT 总体架构，支持高

并发、海量数据及分布式部署架构，实现系统去 IOE（IBM、ORACE 与 EMC

的简称）化，具有非常强大的产品支持能力以及产品扩展能力。并建设形成可以

根据不同的客户类型，对客户信息进行细致分类管理的客户中心；支持多法人机

构等多级管理模式的商户管理（包括商户信息维护、商户账户管理、商户等级管

理等）；多种类、多功能、多层级的电子账户体系（包括结算类账户、融资类账

户、结构类账户、增值服务类账户及合作类账户等）；分层设计、多维度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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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管理；灵活的利率工厂和费率工厂可以轻松应对利率市场化；以参数化和组

件化为设计基础，支持两级法人运营体系的产品装配工厂；支持利率、费率、额

度、合约、产品核算以及公共参数管理，具备完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系统；也涵

盖面向互联网的红包管理、积分管理、卡券管理等系统；涵盖面向互联网整体产

品线的产品销售工厂。 

系统基于 Java 开放语言开发，支持跨硬件、跨操作系统、跨数据库；系统

支持集中式架构和分布式架构，能够适应不同业务场景需求，分布式架构下能够

面临互联网海量客户挑战。 

（三）公司原有业务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关系 

本次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公司目前的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信息化业务解

决方案，立足于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需求、金融信息化向移动

端靠拢、海量数据生产与分析等特点，进行的新一代 IT 系统的设计和研发，其

本质是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具有“互联网

+”特征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本次建设属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容的研发投

入，是基于主营业务相关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提升需要而进行的投入。本次建设完

成以后，公司将在商业银行“互联网+”业务板块为其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二、请补充披露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投资构成明细、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回复说明】 

（一）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 

1、投资构成明细 

项目总投资额 28,777.00 万元，分 36 个月投入，主要投资于场地购置费

5,479.47 万元，场地装修费 6,575.37 万元、相关软硬件设备的购置 5,266.93 万

元、前期研发支出 12,281.00 万元、预备费 1,206.16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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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7.55 万元。各年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T+12 T+24 T+36 总计 

一 建设投资 12,482.70 6,740.32 6,106.44 25,329.46 

1 工程费用 8,873.28 2,151.35 817.66 11,842.29 

1.1 场地费用 5,479.47 - - 5,479.47 

1.2 装修费用 1,095.89 - - 1,095.89 

1.3 硬件设备 991.52 1,048.95 387.66 2,428.13 

1.4 软件 1,306.40 1,102.40 430.00 2,838.8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15.00 4,268.00 4,998.00 12,281.00 

2.1 前期研发支出 3,015.00 4,268.00 4,998.00 12,281.00 

3 基本预备费 594.41 320.97 290.78 1,206.16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184.03 1,184.03 1,079.49 3,447.55 

项目总投资 13,666.72 7,924.35 7,185.93 28,777.00 

2、投资的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 

本项目的投资测算主要依据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建部颁布的《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房屋购置意向书和房屋装修费用，相关

软硬件设备的市场价格，以及发行人研发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等。具体测算过程

如下： 

（1）场地购置及装修费用 

本项目投入 6,575.37 万元进行办公场所的购置与装修。项目购置面积

3,424.67 平方米，房屋购置单价 1.6 万元每平方米，办公场地购置费 5,479.47 万

元；装修费单价每平米 0.32 万元，投入为 1,095.89 万元。 

（2）硬件设备投资 

硬件设备投资 2,428.13 万元，投资明细包括服务器 1,196.48 万元，研发

PC694.89 万元，测试设备 78.33 万元，安全设备 177.45 万元和其他设备 280.98

万元。 

（3）软件投资 

软件投资 2,838.80 万元，投资明细包括数据库 885.00 万元、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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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00 万元、操作系统 495.00 万元、办公软件 318.00 万元和其他软件 576.80 万

元。 

（4）前期研发支出 

前期研发支出为项目建设期研发人员投入工资支出，本项目建设期预计投

入研发人员 192 人，包含的职位有项目经理、架构师、程序员、分析师等，按

照业务模块的人员投入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职各或岗位 拟招聘员工 
人员工资 

T+12 T+24 T+36 

1 金融云平台模块 93 1,671.00 2,031.00 2,281.00 

2 互联网金融模块 47 495.00 1,016.00 1,226.00 

3 基于大数据的管理模块 52 849.00 1,221.00 1,491.00 

3.1 银行大数据子系统 19 313.00 408.00 478.00 

3.2 银行管理会计子系统 14 331.00 403.00 483.00 

3.3 银行风险管理子系统 19 205.00 410.00 530.00 

  合计 192 3,015.00 4,268.00 4,998.00 

（5）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是针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支出，需要事先

预留的费用，基本预备费=（场地费用+装修费用+设备购置费+研发费用）×基

本预备费率，基本预备费率取 5%，即 1,206.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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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铺底流动资金 

根据项目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公司 2013-2014 年平均周转率测算流动资金需求量，随着本项目的实施，预计累计需要流动资金

11,840.29 万元。具体估算过程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周转次数 T+12 T+24 T+36 T+48 T+60 T+72 T+84 T+96 T+108 T+120 

流动资产  180.25 255.16 298.81 9,821.12 12,759.45 12,759.45 12,759.45 12,759.45 12,759.45 12,759.45 

应收账款 3.04 - - - 8,712.15 11,352.79 11,352.79 11,352.79 11,352.79 11,352.79 11,352.79 

预付款项 25.60 123.67 175.07 205.01 760.86 965.10 965.10 965.10 965.10 965.10 965.10 

存货 55.95 56.58 80.10 93.80 348.11 441.55 441.55 441.55 441.55 441.55 441.55 

流动负债  4.34 6.14 7.19 706.08 919.16 919.16 919.16 919.16 919.16 919.16 

应付账款 729.96 4.34 6.14 7.19 26.68 33.84 33.84 33.84 33.84 33.84 33.84 

预收款项 38.95 - - - 679.39 885.32 885.32 885.32 885.32 885.32 885.32 

流动资金投资  175.92 249.03 291.62 9,115.05 11,840.29 11,840.29 11,840.29 11,840.29 11,840.29 11,840.29 

流动资金增加额  175.92 73.11 42.59 8,823.43 2,725.24 - - - - - 

按其 30%比例估算，铺底流动资金 3,552.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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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对“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

了调整 

发行人基于谨慎原则决定对“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将自筹资金解决该项目的人工投资、基本预备费以及铺底

流动资金。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

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占比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25,329.46 88.02% 11,842.29 100.00% 

1 工程费用 11,842.29 41.15% 11,842.29 100.00% 

1.1 场地费用 5,479.47 19.04% 5,479.47 46.27% 

1.2 装修费用 1,095.89 3.81% 1,095.89 9.25% 

1.3 硬件设备 2,428.13 8.44% 2,428.13 20.50% 

1.4 软件 2,838.80 9.86% 2,838.80 23.97% 

2 
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12,281.00 42.68% - - 

2.1 前期研发支出 12,281.00 42.68% - - 

3 基本预备费 1,206.16 4.19% - - 

二 铺底流动资金 3,447.55 11.98% - - 

项目总投资 28,777.00 100.00% 11,842.29 100.00%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投资构成明细 

本项目投资总额 5,459.32 万元，在香港开展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期 36

个月，拟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软硬件设备，支付场地租金及装修费、前期

研发支出、其他实施费用和基本预备费。其中，硬件设备投资 89.25万元，软件

投资 87.00万元，场地费用 503.10万元，前期研发支出 2,750.00万元，其他实施

费用 1,77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59.97 万元，各年投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金额 

1 工程费用 93.38 82.88 - 176.25 

1.1 硬件设备 49.88 39.38 - 89.25 

1.2 软件 43.50 43.50 -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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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88.22 1,907.11 1,827.77 5,023.10 

2.1 场地费用 148.22 217.11 137.77 503.10 

2.2 前期研发支出 550.00 1,100.00 1,100.00 2,750.00 

2.3 其他实施费用 590.00 590.00 590.00 1,770.00 

3 基本预备费 69.08 99.50 91.39 259.97 

项目总投资 1,450.67 2,089.48 1,919.16 5,459.32 

2、具体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 

本项目的投资测算主要依据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建部颁布的《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相关设备软件等市场价格以及香港地区

（项目实施地）研发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硬件设备投资 

项目主要采购办公电脑 31.50万元、办公家具 47.25万元和服务器设备 10.50

万元，合计 89.25 万元。 

（2）软件投资 

项目主要研发方向包括长亮科技现有金融信息化产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信

息化产品本土化两方面，项目需要利用完善的服务器软件、数据库软件等办公

软件进行软件开发工作。项目所需软件总投资 87.00 万元，包括数据库 34.00 万

元，操作系统 19.00 万元，办公软件 30.00 万元，应用软件 4.00 万元。 

（3）场地费用 

项目场地费用包括场地租金和装修费用。项目第一年租赁面积约 264.44 平

方米，第二年以后租赁面积达到约 528.89 平方米，项目在第一年、第二年对场

地进行装修。结合项目所在地现行市场价格估算场地租金及装修费用如下： 

单位：万元 

名   称 
数量 

（平方米） 

单价 

（万元/平方米） 

分年投资计划 
总金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场地租金 528.89 0.26 68.89 137.77 137.77 344.43 

装修费用 528.89 0.30 79.33 79.33 - 158.66 

合计   148.22 217.11 137.77 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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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期研发支出 

项目将以长亮科技现有金融信息化产品国际化为主要研发方向，主要研究

课题包括：长亮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国际化版本、长亮信用卡业务系统国际化版

本、长亮消费信贷业务系统国际化版本。为达到公司研发目标，项目拟在第一

年招聘15名工程师进行开发工作，从第二年开始预计达到 30人。根据香港地区

工资水平，前三年研发人员工资支出分别预计达到 550.00 万元、1,100.00 万

元、1,100.00 万元，合计 2,750.00 万元。 

（5）其他实施费用 

为达到研发目的，项目预计配套其他实施费用，具体包括差旅费、办公用

品、法律及会计服务、市场费用等。项目其他实施费用如下： 

单位：万元 

名   称 
分年投资计划 

总金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差旅费 400.00 400.00 400.00 1,200.00 

办公用品 40.00 40.00 40.00 120.00 

法律及会计服务 50.00 50.00 50.00 150.00 

市场费用 50.00 50.00 50.00 150.00 

其他费用 50.00 50.00 50.00 150.00 

合计 590.00 590.00 590.00 1,770.00 

（6）基本预备费 

为保证项目的正常实施，项目按上述投资总额的 5%计提基本预备费，合计

259.97 万元。 

3、发行人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发行人基于谨慎原则决定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

调整，将自筹资金解决该项目的人工投资以及基本预备费。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

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占比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占比 

1 工程费用 176.25 3.23% 176.25 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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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硬件设备 89.25 1.63% 89.25 13.14% 

1.2 软件 87.00 1.59% 87.00 12.81% 

2 
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5,023.10 92.01% 503.10 74.06% 

2.1 场地费用 503.10 9.22% 503.10 74.06% 

2.2 前期研发支出 2,750.00 50.37% - - 

2.3 其他实施费用 1,770.00 32.42% - - 

3 基本预备费 259.97 4.76% - - 

项目总投资 5,459.32 100.00% 679.35 100.00%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公开披露的《长亮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长亮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金融信息化整体

解决方案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长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行业相关资料，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明细

是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投资数额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具备合理

性和可行性。 

 

三、请对比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水平，说明偿还银行贷款金额是否与实际需求相符。 

【回复说明】 

（一）发行人偿还银行贷款的明细情况 

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不以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贷款明细如下： 

贷款人 借款人 
借款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偿还金额（万元） 
借款起止日期 借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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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高新

区支行 

深圳市长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7,475 0.00 

2015.9.14—
2025.9.14 

购买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物业 

（二）发行人已经取得银行提请还款的同意函 

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20日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出具

的《关于同意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的函》。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资产负债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

平情况 

长亮科技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银行 IT 解决方案与服务，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300085.SZ 银之杰 22.72 22.79 13.21 2.44 

300380.SZ 安硕信息 18.28 16.60 13.35 15.16 

300465.SZ 高伟达 14.44 14.03 47.67 56.10 

300468.SZ 四方精创 4.98 5.36 11.52 12.61 

可比上市公司均值 15.10  14.70  21.44  21.58  

软件行业上市公司 

算术平均值 
23.97 26.73 24.60 23.91 

300348.SZ 长亮科技（发行前） 30.10 30.14 24.84 4.77 

300348.SZ 长亮科技（发行后） 25.62    

注：（1）公司选取的可比上市公司为主要服务于银行业的软件企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值采用

算术平均数；（2）软件行业上市公司算术平均值采用万得软件行业数据；（3）2016 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资产负债率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

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进行计算，未考虑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前，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均值水平以及软件行业上市

公司算术平均值水平，可见发行人负债融资比重相对同行业而言较高。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但仍高于软件行业上市公司算术平均值以及可比

上市公司均值，公司偿债能力得以提高。 

未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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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可能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承诺效益；请披露说明未来会计师能否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及实施何种审

计程序以将本次募集资金带来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的效益进行

有效区分。请会计师、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可能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效益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周岚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7 号）文件的批复，

于 2015 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合度云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资产。

截至 2015年 11月 24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公司 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合度云天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资产购买框架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交易对方承诺如下：（1）合度云天 2015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包括对

标的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并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拟对标的公

司投入的营运资金的影响、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计算依据，下同）不低于 1,050 万元；（2）合度云天 2015 年和 2016 年累计

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2,400 万元。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带来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效益是能

够进行区分的，具体如下： 

1、募投项目独立核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预计不超过

17,888.06 万元（含发行费用），拟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实施主体 

1 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 28,777.00 11,842.29 长亮科技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59.32 679.35 长亮控股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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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416.80 5,366.42 长亮科技 

合  计 48,128.12 17,888.06  

注 1：长亮控股全称为长亮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长亮科技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算及实施主体为长亮科技和长亮控股，两个建设

项目均将在不同核算主体中进行独立核算，具体如下： 

（1）长亮科技持有长亮合度（原为“合度云天”，后更名“长亮合度”）

100%的股权，同时持有长亮控股 100%的股权。长亮科技、长亮合度以及长亮

控股均是拥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经营实体，具有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 

（2）募集资金的使用是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单独核算，公司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到具体项目及各实施主体公司中去。 

所以，两个建设项目均有有效的独立核算与管理措施，具备独立核算的基

础，并且与长亮合度的现有业务有明确区分，不会增厚长亮合度的承诺效益。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预计于 2016 年下半年到位，两个建设项

目《金融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预计 2019 年下半年项目达产。在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期

（2015 年度、2016 年度）内，两个建设项目仍处于建设期，不会对前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利润承诺期内的利润产生影响。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系根据测算，公司

2016-2018 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营运资金需求约为 19,401.00 万元，拟通过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5,366.42 万元，其余部分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同时，发行人前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净额 11,234.56 万元，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尚有 5,036.11 万元未使用，其中尚未支付的现金对价 2,668.80 万元，

以及两个建设项目“合度云天产品定价管理系统”和“合度云天资金及投融资

管理系统”分别 960.82 万元和 1,406.49 万元尚未实际投入。 

所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明确用途，且尚

需自有资金投入。而前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项目尚未开始建设，长亮合度资金

较为充裕。资金用途有明确区分，不会增厚长亮合度的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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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效

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独立核算，不会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

的效益混同。 

（二）请披露说明未来会计师能否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及实施何种审

计程序以将本次募集资金带来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的效益进行

有效区分。 

基于前后两次募集资金是由不同的会计主体分别实施及资金投资项目产生

的成果将由其实施主体负责营运的前提下，审计机构拟主要实施以下审计程序

对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现的效益和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的效益分别予以

审计： 

（1）将对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使用情况根据重要性进行核查，了解资金的

使用去向及审批手续是否合规，如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前产生的利息收入可以通

过对银行账户的审计进行确认；对募集资金相应项目投资的成本归集进行检

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互担投资成本的情况。 

（2）由于本次募集资金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主体分别为长亮科

技、长亮控股以及长亮合度，针对募集资金项目，审计机构拟针对不同实施主

体，对长亮科技和长亮合度募投产品模块与对应合同约定的模块进行比对检

查，落实该合同/项目是否属于募投产品收益，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收入输送、或

成本互担的情况。通过核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金额等必要程序，对本次

募集资金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及承诺期内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进行核查，并对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三）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承诺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独立核算，不会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产生的效益混同。长亮科技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所作的安排，通过实施合

理的审计程序，能够对本次募集资金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效益

进行有效的区分确认，通过安排使得本次募投资金的效益能够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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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增厚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承诺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独立核算，不会与前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产生的效益混同。长亮科技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所作的安排，通过实施

合理的审计程序，能够对本次募集资金的效益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效

益进行有效的区分确认，通过安排使得本次募投资金的效益能够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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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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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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